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估价项目名称：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银岭科技产业园内站港公路北侧A2-1-2号等7宗房地产市场价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王鹏（注册号：1120050019)、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0-1-0323-P01DYGJ1号

评估意见函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银岭科技产业园内站港公路北侧A2-1-2号等7宗房地产市场价值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包含7宗住宅、商业用地，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
	《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权利人
	坐落
	地类（用途）
	土地面积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

（平方米）
	宗地现状

	估价对象1
	阳府国用（2012）第11-1008号
	阳江市兆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城区银岭科技产业园内站港公路北侧A2-1-2号
	居住
	38062
	85333.04
	已开工

	估价对象2
	阳府国用（2013）第10814号
	阳江市金海龙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岗列龙涛
	商住
	25566
	38349
	未开工

	估价对象3
	阳府国用（2013）第10815号
	阳江市金海龙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龙涛、五马岭
	商住
	11699.15
	17548.73
	未开工

	估价对象4
	阳府国用（2013）第10817号
	阳江市金海龙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岗列龙涛
	商住
	23052
	6643.51
	已开工

	估价对象5
	阳府国用（2013）第10819号
	阳江市金海龙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龙涛五马岭
	商住
	23844
	4650.28
	已开工

	估价对象6
	粤（2018）阳江市（海陵区）不动产权第0000309号
	阳江市兆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江市闸坡镇北极村民委员会山屋村前之二
	批发零售用地、住宿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城镇住宅用地
	69205
	181597.66
	已开工

	估价对象7
	粤（2018）阳江市（海陵区）不动产权第0000310号
	阳江市兆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江市闸坡镇北极村民委员会山屋村前之一
	批发零售用地、住宿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城镇住宅用地
	23421.34
	63715.96
	未开工

	合计
	——
	——
	——
	——
	214849.49
	397838.18
	-


估价对象1：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阳府国用（2012）第11-1008号]及《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38062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85333.04平方米，拟建内容为高层及小高层住宅，交付标准为毛坯。估价对象1部分楼幢已完工，具体面积指标及工程进度详见附表。

估价对象2：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阳府国用（2013）第10814号] 及《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25566平方米，项目容积率为1.5，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地上容积率为1.5，则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38349平方米，拟建内容为高层住宅。估价对象2尚未开工建设。
估价对象3：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阳府国用（2013）第10815号] 及《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3土地面积为11699.15平方米，项目容积率为1.5，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3地上容积率为1.5，则估价对象3规划建筑面积为17548.73平方米，拟建内容为高层住宅。估价对象3尚未开工建设。
估价对象4：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阳府国用（2013）第10817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441700201900066号]附图及附件，估价对象4土地面积为23052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6643.51平方米，拟建内容为低密度住宅，类型为联排，交付标准为毛坯。估价对象4已开工建设，估价对象4工程进度为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估价对象5：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阳府国用（2013）第10819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441700201900036号]附图及附件，估价对象5土地面积为23844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4650.28平方米，拟建内容为低密度住宅，类型为联排，交付标准为毛坯。估价对象5已开工建设，估价对象5工程进度为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
估价对象6：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阳江市（海陵区）不动产权第0000309号] 及《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6土地面积为69205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81597.66平方米，拟建内容为高层住宅、公寓及商业。估价对象6已开工建设
，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对象7：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阳江市（海陵区）不动产权第0000310号] 及《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7土地面积为23421.34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63715.96平方米，拟建内容为高层住宅及公寓。估价对象7尚未开工建设，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阳江市兆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阳江市金海龙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银岭科技产业园内站港公路北侧A2-1-2号等7宗地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0年6月18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0年6月18日，估价对象1-5用途为住宅、估价对象6-7用途为住宅及商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估价对象1为51.1年、估价对象2及4为28.7年、估价对象3为28.6年、估价对象5为28.4年、估价对象6及7住宅为31.6年及商业为21.6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1-5用途为住宅、估价对象6-7用途为住宅及商业，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估价对象1为51.1年、估价对象2及4为28.7年、估价对象3为28.6年、估价对象5为28.4年、估价对象6及7住宅为31.6年及商业为21.6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4-5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估价对象2-3及6-7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银岭科技产业园内站港公路北侧A2-1-2号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85333.04
	38062
	11200
	1313
	1778
	208
	12978
	1521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岗列龙涛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8349
	25566
	5296
	1381
	0
	0
	5296
	1381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龙涛、五马岭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7548.73
	11699.15
	2410
	1373
	0
	0
	2410
	1373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岗列龙涛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6643.51
	23052
	1330
	2002
	1283
	1931
	2613
	3933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龙涛五马岭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4650.28
	23844
	972
	2090
	1192
	2563
	2164
	4653

	广东省阳江市闸坡镇北极村民委员会山屋村前之二住宅及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81597.66
	69205
	21592
	1189
	0
	0
	21592
	1189

	广东省阳江市闸坡镇北极村民委员会山屋村前之一住宅及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63715.96
	23421.34
	8259
	1296
	0
	0
	8259
	1296

	合计
	397838.18
	214849.49
	51059
	——
	4253
	——
	55312
	——

	大写金额
	伍亿壹仟零伍拾玖万元整
	肆仟贰佰伍拾叁万元整
	伍亿伍仟叁佰壹拾贰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估价报告》为准。
2.因为疫情影响的客观原因，评估专业人员无法亲临现场查勘，经与估价委托人沟通同意，评估专业人员采用即时视频通讯技术，指引不动产权利人安排的领勘人，进行在线查勘，以保证区位真实、实物真实、场景真实。该在线查勘，可视为评估专业人员在受限条件下勤勉尽责，合理合规替代现场查勘。但需要提请估价委托人和报告使用人注意的是，评估专业人员通过在线查勘视频所看到的毕竟不是现场的全部，可能存在没看到部分的实物差异、感受差异，和视频工具的清晰度差异，本《评估意见函》假定在线查勘的房地产状况与现场查勘的房地产状况一致，如在线查勘存在较大遗漏和差异，较大程度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应重新进行评估。

3.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4.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5
.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粤（2020）阳江市不动产证明第0011148-0011149、0011151-0011153号、粤（2020）阳江市（海陵区）不动产证明第0000749-0000750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20年5月14日，权利人为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担保债权的数额分别为3870万元、1960万元、4290万元、4000万元、5880万元、5050万元、14950万元，抵押期限分别自2019年1月3日起至2021年2月3日至、自2019年1月4日起至2021年1月10日至。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
6.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尚未提供施工方盖章的《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7.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其已缴纳估价对象涉及的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8.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9.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0.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附表：

                             估价对象1面积指标
	项目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高层
	60295.64
	60295.64
	0
	

	
	小高层
	15037.86
	15037.86
	0
	

	
	车库
	8034.04
	0
	8034.04
	

	
	小计
	83367.54
	75333.50
	8034.04
	

	非经营性用途
	设备及其他
	1965.5
	1215.5
	750
	

	
	小计
	1965.5
	1215.5
	750
	

	合计
	85333.04
	76549
	8784.04
	


备注：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1已完工楼栋为1幢及2幢，规划建筑面积为7187.4平方米。
估价对象6面积指标
	项目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住宅
	116778.5
	116778.5
	0
	

	
	商业
	5172.87
	5172.87
	0
	

	
	公寓
	14468.63
	14468.63
	0
	

	
	车库
	40906.81
	0
	40906.81
	

	
	小计
	177326.81
	136420.00
	40906.81
	

	非经营性用途
	设备及其他
	2048.85 
	870
	1178.85
	

	
	公共配套及物业
	2222.00 
	1120
	1102
	

	
	小计
	4270.85
	2280.85 
	2280.85 
	

	合计
	181597.66
	138410.00
	43187.66 
	


估价对象7面积指标
	项目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住宅
	43932.78
	43932.78
	0
	

	
	公寓
	7602.85
	7602.85
	0
	

	
	车库
	10329.13
	0
	10329.13
	

	
	小计
	61864.76
	51535.63
	10329.13 
	

	非经营性用途
	设备及其他
	723.63
	414.34
	309.29
	

	
	公共配套及物业
	1127.57
	363.78
	763.79
	

	
	小计
	1851.20
	778.12 
	1073.08 
	

	合计
	63715.96
	52313.75
	11402.21
	


�按土地做的，明确开工程度


�前文是‘市场价格’


�纯土地和在建工程分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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